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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融策绩评〔2023〕第01-01号
松潘县财政局2022年财政支出

绩效评价汇总报告

松潘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于2022年9月26日-2022年11月11日对松潘县2022年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的责任是依据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评价基础资料，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的规定，按照《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19〕8号）、《财政厅关于开展2022年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2〕5号）、《松潘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县级部门、政策和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松财〔2022〕141号）的相关要求，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松潘县2022年财政支出绩效实施了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结合被评价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查阅资料、实地察看、社会调查等评价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评价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本次评价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报告评价情况
松潘县2022年绩效评价共出具项目支出类绩效评价报告64份、行政运行类绩效评价报告2份、财政政策支出类绩效评价报告2份、部门整体支出类绩效评价报告31份。

其中财政政策支出类绩效评价项目新增2个、行政运行类绩效评价项目新增2个、部门整体支出类缩减至31个、项目支出类绩效评价报告个数由69个缩减至64个，调整情况如下：

1、资金未使用、未实施项目涉及1个

表1 资金未使用未实施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资金（万元）

	1
	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修护资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松潘县教育局
	300.00


2、新增项目涉及1个

表2 新增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资金（万元）

	1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松潘县教育局
	294.00


3、项目合并成一个报告涉及4个

因资金均为实施同一项目，无法分出每类到位资金使用情况，故将此类资金并入同一报告中。

表3 资金合并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评价金额（万元）
	资金文号
	备注

	1
	提前下达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川主寺镇环境整治项目）
	62.00
	阿州财预〔2020〕70号
	合并

	
	下达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川主寺镇环境整治项目）
	32.47
	阿州财预〔2020〕70号（调整）
	

	2
	提前下达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634.30
	阿州财农〔2020〕136号-2
	合并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58.80
	阿州财农〔2021〕34号
	

	3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0.00
	年初预算-项目（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项目经费）
	合并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0.00
	阿州财预〔2021〕15号
	

	4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0.00
	年初预算-项目（乡村振兴（脱贫攻坚）项目经费）
	合并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0.00
	阿州财预〔2021〕15号
	


4、项目分开成两个报告涉及3个

因资金实施不同项目，无法合并为一类资金，故将此类资金分开在两个报告中。

表4 资金分开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评价金额（万元）
	资金文号
	备注

	1
	城区“平安松潘”全球眼监控项目经费
	84.38
	松财预初〔2021〕4165号
	分开

	
	川主寺镇“平安松潘”视频监控项目经费
	45.82
	松财预初〔2021〕4167号
	

	2
	解决美佳清真屠宰市场环保整改资金
	32.00
	松财函〔2021〕0623号
	分开

	
	伊美佳清真牛羊肉市场有限责任公司集体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50.00
	松财函〔2021〕0775号
	

	3
	县级追加（基建支出）解决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经费
	112.44
	松财函〔2021〕0929号

松财函〔2021〕1070号
	分开

	
	解决乡镇卫生院医疗废弃物处理设备购置经费
	167.80
	松财函〔2021〕0992号

松财函〔2021〕1165号
	


5、项目采用政策类指标进行评价涉及2个

因资金适用政策类指标体系，故将此类资金做政策类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表5 采用政策类指标进行评价的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资金（万元）

	1
	开展草原保护利用奖补
	松潘县科技农牧局
	308.53

	2
	松潘县再就业资金（就业局）
	松潘县就业局
	183.00


6、项目采用行政运行类指标进行评价涉及2个

因资金适用行政运行类指标体系，故将此类资金做行政运行类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表6 采用行政运行类指标进行评价的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资金（万元）

	1
	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松潘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和川主寺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
	松潘县自来水厂
	350.00

	2
	专职监测392个
	松潘县自然资源局
	141.12


7、取消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的部门1个

经松潘县财政局同意，取消对阿坝州松潘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表7 取消部门整体支出评价的部门表
	序号
	部门名称
	调整原因

	1
	阿坝州松潘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经松潘县财政局同意取消对县人大的部门整体支出评价


（二）现场调查及问卷情况

1、现场调查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涉及64个项目、2个行政运行类项目和2个政策类项目，其中现场调查的项目共62个，现场调查涉及48个乡（镇）、11个村（社区）、5个卫生院污水处理厂等。

图1 现场点位选点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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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卷调查情况
针对已完工项目，有效问卷201份，问卷满意度设“满意”、“不满意”2个类别，其中“满意”200份、“不满意”1份。

图2 受益群体满意度调查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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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收支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共涉及68个项目支出、31个部门整体支出，涉及被评价单位59个。本次绩效评价计划评价资金共计126958.7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共涉及资金22845.43万元、部门整体支出共涉及资金104113.34万元。

图3 绩效评价类别计划评价资金占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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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评价资金共计126917.31万元，其中项目支出实际评价资金20251.72万元、行政运行类支出491.12万元、财政政策支出实际评价资金2061.13万元、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涉及104113.34万元。

表8 评价资金计划与实际评价对比表
	评价类型
	计划评价资金（万元）
	实际评价资金（万元）
	差额

（万元）
	差异主要原因

	项目支出
	22845.43
	20251.72
	2593.71
	实际评价资金较计划评价资金少2102.59万元主要原因为：一是计划资金中有40万元重复记录，二是实际评价项目中有2个项目实际到位资金较计划资金多4.54万元，三是新增一个项目实际评价资金294万元，四是取消两个项目计划评价资金为300万元，五是调整2个项目资金做政策评价涉及资金2061.13万元，六是调整2个项目资金做行政运行类评价涉及资金491.12万元。

	行政运行类支出
	-
	491.12
	-491.12
	调整2个项目资金做行政运行类评价涉及资金491.12万元。

	财政政策支出
	-
	2061.13
	-2061.13
	调整2个项目资金做政策评价涉及资金2061.13万元。

	部门整体支出
	104113.34
	104113.34
	-
	-

	合计
	126958.77
	126917.31
	41.46
	-


截至绩效评价日共计支出123432.88万元（支出率97.25%），其中项目支出16771.31万元（支出率82.81%）、行政运行类支出487.1万元（支出率99.18%）、财政政策支出2061.13万元（支出率100.00%）、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104113.34万元（支出率100%）。

图4 实际评价资金支付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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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工作开展及项目情况

（一）前期准备
根据松潘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要求，四川融策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成立了松潘县绩效评价小组，并于2022年10月8日到达松潘县开展工作。并于2022年10月8日前同被评价单位取得联系，对各项目进行基本情况了解，完成了项目的访谈表设计、问卷设计、指标设计等。
（二）实施评价
通过走访项目主管部门，获取项目相关业务资料。业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文件、项目资料、资金拨付凭证等。通过与主管部门项目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通过向受益群体发放调查问卷，获取项目受益方对本项目实施效果的整体满意度。

综上，评价组从多方获取数据，并将目标值与完成值进行数据比对，从而得出评价结论。

（三）分析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核查法、对比法、逻辑分析法等，结合被评价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查阅资料、实地察看、现场访谈、问卷调查等评价程序。

按照项目决策、实施、完成结果、项目效果、项目效益五类指标，项目政策设计、政策执行、政策效果三类指标，项目决策、项目实施、项目绩效三类指标，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管理、绩效结果应用、自评质量四类指标，对部门执行过程及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和判断。评价资金使用、政策执行、部门执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的制度机制、调整支出结构相关建议，为年度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促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四）总结
2022年10月8日-2022年10月31日开展了项目资料查阅、与主管部门项目负责人访谈、受益对象问卷、实地查看等评价程序，经过问卷和访谈资料整理、数据分析及资料取证、报告撰写等，完成了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三、绩效评价得分情况

64个项目支出类平均得分92.72分，2个行政运行类平均得分91.20分、2个财政政策支出类平均得分95.13分，24个部门整体支出类平均得分72.42分。

表9 绩效评价评分表
	序号
	评价类别
	一级指标
	平均得分

	1
	64个项目支出
	项目决策（8）
	7.94

	
	
	项目实施（9）
	8.30

	
	
	完成结果（23）
	21.01

	
	
	项目效果（20）
	18.73

	
	
	项目效益（40）
	36.74

	2
	2个政策支出
	政策设计（30）
	30.00

	
	
	政策执行（30）
	25.50

	
	
	政策效果（40）
	39.63

	3
	2个行政运行支出
	项目决策（24）
	24.00

	
	
	项目实施（24）
	15.20

	
	
	项目绩效（52）
	52.00

	4
	2个部门整体支出（有专项专项大于一亿）
	项目绩效管理（30）
	14.83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管理（50）
	46.99

	
	
	绩效结果应用（10）
	2.00

	
	
	自评质量（10）
	4.00

	
	21个部门整体支出（有专项专项小于一亿）
	项目绩效管理（60）
	32.36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管理（20）
	18.72

	
	
	绩效结果应用（10）
	2.00

	
	
	自评质量（10）
	3.52

	
	8个部门整体支出（无专项）
	项目绩效管理（80）
	41.70

	
	
	绩效结果应用（10）
	2.00

	
	
	自评质量（10）
	1.00


（一）财政政策支出评分

本次绩效评价涉及财政政策支出项目2个，最高得分99.25分、最低得分91.00分，平均得分95.13分。

表10 财政政策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政策设计（30）
	政策执行（30)
	政策效果（40）
	总分

	1
	开展草原保护利用奖补资金
	30
	30
	39.25
	99.25

	2
	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30
	21
	40
	91

	平均得分
	30
	25.50
	39.63
	95.13


（二）行政运行支出评分

本次绩效评价涉及行政运行支出项目2个，最高得分92.00分、最低得分90.40分，平均得分91.20分。

表11 行政运行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政策设计（30）
	政策执行（30)
	政策效果（40）
	总分

	1
	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24
	14.4
	52
	90.40

	2
	专职监测392个
	24
	16
	52
	92.00

	平均得分
	24
	15.20
	52
	91.20


（三）项目支出评分

本次绩效评价涉及项目支出项目64个，最高得分100分、最低得分68.35分，平均得分94.54分。

表12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决策（8）
	项目实施（9）
	完成结果（23）
	项目效果（20）
	项目效益（40）
	总分
	百分制换算得分

	1
	进安镇辖区映月桥以南直排污水接入项目资金
	8.00 
	9.00 
	23.00 
	20.00 
	40.00 
	100.00 
	100.00 

	2
	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川主寺镇环境整治项目）
	8.00 
	9.00 
	22.68 
	20.00 
	40.00 
	99.68 
	99.68 

	3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8.00 
	8.50 
	23.00 
	20.00 
	40.00 
	99.50 
	99.50 

	4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8.00 
	8.50 
	23.00 
	20.00 
	40.00 
	99.50 
	99.50 

	5
	进安镇苍坪村县城后山不稳定斜坡治理
	8.00 
	8.50 
	23.00 
	20.00 
	40.00 
	99.50 
	99.50 

	6
	“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乡村公路建设资金
	8.00 
	9.00 
	22.30 
	20.00 
	40.00 
	99.30 
	99.30 

	7
	2021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8.00 
	9.00 
	22.99 
	19.21 
	40.00 
	99.20 
	99.20 

	8
	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全域旅游规范化建设项目）
	8.00 
	8.50 
	22.52 
	20.00 
	40.00 
	99.02 
	99.02 

	9
	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8.00 
	8.00 
	23.00 
	20.00 
	40.00 
	99.00 
	99.00 

	10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8.00 
	8.00 
	23.00 
	20.00 
	40.00 
	99.00 
	99.00 

	11
	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镇江关五里堡综合服务站提升改造项目）
	8.00 
	8.00 
	23.00 
	20.00 
	40.00 
	99.00 
	99.00 

	12
	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川主寺镇、十里乡，进安镇等10个乡镇松潘县公路沿线三域一居
	8.00 
	8.00 
	23.00 
	20.00 
	40.00 
	99.00 
	99.00 

	13
	小河乡丰河村楼子坝组滑坡治理工程
	8.00 
	8.50 
	22.43 
	20.00 
	40.00 
	98.93 
	98.93 

	14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8.00 
	9.00 
	22.00 
	19.80 
	40.00 
	98.80 
	98.80 

	15
	2021年农村环境整治
	8.00 
	8.50 
	23.00 
	0.00 
	0.00 
	39.50 
	98.75 

	16
	S216松潘白羊乡至北川段
	8.00 
	8.50 
	22.00 
	20.00 
	40.00 
	98.50 
	98.50 

	17
	恢复重建黄龙乡、小河镇、安宏乡、红土镇等43公里广播电视光纤线路；白羊乡传输网络、无线发射基站设备；维修小河镇无线发射基站及设施设备购置
	8.00 
	9.00 
	21.50 
	20.00 
	40.00 
	98.50 
	98.50 

	18
	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松茂古道关键节点遗址遗迹恢复项目）
	8.00 
	9.00 
	21.34 
	20.00 
	40.00 
	98.34 
	98.34 

	19
	“六化三整治”乡村基础设施查漏补缺经费
	8.00 
	7.00 
	23.00 
	20.00 
	40.00 
	98.00 
	98.00 

	20
	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8.00 
	7.00 
	23.00 
	20.00 
	40.00 
	98.00 
	98.00 

	21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
	8.00 
	9.00 
	21.00 
	20.00 
	40.00 
	98.00 
	98.00 

	2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高标准县级配套
	8.00 
	9.00 
	23.00 
	20.00 
	38.00 
	98.00 
	98.00 

	23
	进安镇岷江河堤工程县级配套
	8.00 
	8.50 
	21.00 
	20.00 
	40.00 
	97.50 
	97.50 

	24
	支持涉藏州县资金
	8.00 
	9.00 
	20.48 
	20.00 
	40.00 
	97.48 
	97.48 

	25
	川主寺镇“平安松潘”视频监控项目经费
	8.00 
	8.00 
	21.42 
	20.00 
	40.00 
	97.42 
	97.42 

	26
	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工代赈任务）
	8.00 
	9.00 
	20.03 
	20.00 
	40.00 
	97.03 
	97.03 

	27
	老龄事务
	8.00 
	8.00 
	23.00 
	20.00 
	37.99 
	96.99 
	96.99 

	28
	提前下达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松潘县2021年生态功能区、水功能区及黄河流域生态质量
	8.00 
	8.50 
	20.43 
	20.00 
	40.00 
	96.93 
	96.93 

	29
	解决美佳清真屠宰市场环保整改资金
	8.00 
	9.00 
	21.28 
	20.00 
	38.00 
	96.28 
	96.28 

	30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8.00 
	9.00 
	23.00 
	18.00 
	38.00 
	96.00 
	96.00 

	31
	2021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交通专项资金
	6.80 
	9.00 
	23.00 
	19.00 
	38.00 
	95.80 
	95.80 

	32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8.00 
	8.50 
	23.00 
	18.00 
	38.00 
	95.50 
	95.50 

	33
	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8.00 
	7.50 
	23.00 
	20.00 
	37.00 
	95.50 
	95.50 

	34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8.00 
	9.00 
	20.46 
	20.00 
	38.00 
	95.46 
	95.46 

	35
	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8.00 
	9.00 
	20.77 
	20.00 
	37.67 
	95.44 
	95.44 

	36
	城区“平安松潘”全球眼监控项目经费
	8.00 
	9.00 
	18.35 
	20.00 
	40.00 
	95.35 
	95.35 

	37
	2020年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资金
	8.00 
	8.00 
	21.00 
	20.00 
	38.00 
	95.00 
	95.00 

	38
	2021年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中央、省、州专项资金
	8.00 
	8.00 
	19.00 
	20.00 
	40.00 
	95.00 
	95.00 

	39
	三域一居环境整治县级部分
	8.00 
	4.00 
	23.00 
	20.00 
	40.00 
	95.00 
	95.00 

	40
	解决天府旅游名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提升改造费
	8.00 
	9.00 
	22.85 
	20.00 
	35.00 
	94.85 
	94.85 

	41
	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8.00 
	9.00 
	17.81 
	20.00 
	40.00 
	94.81 
	94.81 

	42
	2021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项目）
	8.00 
	9.00 
	22.78 
	20.00 
	35.00 
	94.78 
	94.78 

	43
	新建清真屠宰场项目
	8.00 
	9.00 
	20.89 
	0.00 
	0.00 
	37.89 
	94.73 

	44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8.00 
	9.00 
	23.00 
	18.00 
	35.69 
	93.69 
	93.69 

	45
	松潘县乡村振兴提升改造项目
	6.80 
	9.00 
	17.70 
	20.00 
	40.00 
	93.50 
	93.50 

	46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8.00 
	9.00 
	18.31 
	20.00 
	38.00 
	93.31 
	93.31 

	47
	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
	8.00 
	8.00 
	23.00 
	20.00 
	34.00 
	93.00 
	93.00 

	48
	环保整改治理工作经费
	8.00 
	8.50 
	23.00 
	20.00 
	33.50 
	93.00 
	93.00 

	49
	解决乡镇卫生院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经费
	8.00 
	9.00 
	21.68 
	20.00 
	34.06 
	92.74 
	92.74 

	50
	松潘县公路沿线旅游厕所整治提升资金
	8.00 
	8.50 
	19.20 
	20.00 
	37.00 
	92.70 
	92.70 

	51
	伊美佳清真牛羊肉市场有限责任公司集体产业发展建设项目
	8.00 
	9.00 
	19.14 
	20.00 
	36.00 
	92.14 
	92.14 

	52
	2020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防汛救灾
	8.00 
	8.00 
	15.61 
	20.00 
	40.00 
	91.61 
	91.61 

	53
	“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7.00 
	8.00 
	22.25 
	20.00 
	34.00 
	91.25 
	91.25 

	54
	2021年省级财政民政事业补助资金
	8.00 
	8.00 
	22.99 
	20.00 
	32.00 
	90.99 
	90.99 

	55
	川主寺镇寒盼村一组滑坡二期治理工程
	8.00 
	8.50 
	13.00 
	20.00 
	40.00 
	89.50 
	89.50 

	56
	松潘县水晶村、见培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整改项目
	8.00 
	9.00 
	12.00 
	20.00 
	40.00 
	89.00 
	89.00 

	57
	2020年洪涝灾害恢复重建项目（川药、川牛羊）
	8.00 
	9.00 
	22.43 
	14.00 
	35.00 
	88.43 
	88.43 

	58
	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8.00 
	0.00 
	18.62 
	20.00 
	40.00 
	86.62 
	86.62 

	59
	新建清真屠宰场项目
	8.00 
	7.50 
	13.00 
	16.67 
	40.00 
	85.17 
	85.17 

	60
	2021年度阿坝州松潘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解放村、新民村）
	8.00 
	9.00 
	23.00 
	15.00 
	30.00 
	85.00 
	85.00 

	61
	2021年度阿坝州松潘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永和村、五里堡村）
	8.00 
	9.00 
	23.00 
	15.00 
	30.00 
	85.00 
	85.00 

	62
	2021年度阿坝州松潘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岷江村）
	8.00 
	8.50 
	23.00 
	15.00 
	30.00 
	84.50 
	84.50 

	63
	乡镇卫生院医疗废弃物处理设备购置经费
	8.00 
	5.00 
	15.55 
	20.00 
	34.00 
	82.55 
	82.55 

	64
	2020年部分村厕所提升改造（六化三整治）项目
	8.00 
	8.00 
	11.85 
	11.00 
	29.50 
	68.35 
	68.35 

	平均得分
	7.95 
	8.30 
	21.01 
	18.73 
	36.74 
	92.72 
	94.54 


（四）部门整体支出评分

本次绩效评价涉及部门整体支出部门31个，最高得分86.13分、最低得分47.83分，平均得分72.42分。

表13-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专项大于1亿）
	序号
	部门名称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有专项大于一亿（30）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管理（50）
	绩效结果应用－有专项大于一亿（10）
	自评质量（10）
	得分
	百分制换算得分

	1
	松潘县交通运输局
	16.08 
	48.54 
	2.00 
	6.00 
	72.62 
	82.52 

	2
	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3.57 
	45.44 
	2.00 
	2.00 
	63.01 
	71.60 

	平均得分
	14.83 
	46.99 
	2.00 
	4.00 
	67.82 
	77.06 


表13-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专项小于1亿）
	序号
	部门名称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有专项小于一亿（60）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管理（20）
	绩效结果应用－有专项小于一亿（10）
	自评质量（10）
	得分
	百分制换算得分

	1
	松潘县红土镇人民政府
	35.16 
	18.30 
	2.00 
	10.00 
	65.46 
	86.13 

	2
	松潘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33.08 
	19.85 
	2.00 
	10.00 
	64.93 
	85.43 

	3
	松潘县发展和改革局
	32.60 
	19.81 
	2.00 
	10.00 
	64.41 
	84.75 

	4
	松潘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
	32.21 
	18.90 
	2.00 
	10.00 
	63.11 
	83.04 

	5
	松潘县科学技术协会
	35.05 
	18.80 
	2.00 
	6.00 
	61.85 
	81.38 

	6
	松潘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
	34.19 
	18.90 
	2.00 
	6.00 
	61.09 
	80.38 

	7
	中共松潘县委宣传部
	34.56 
	16.90 
	2.00 
	6.00 
	59.46 
	78.24 

	8
	松潘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
	36.12 
	19.19 
	2.00 
	2.00 
	59.31 
	78.04 

	9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
	35.14 
	18.89 
	2.00 
	2.00 
	58.03 
	76.36 

	10
	松潘县黄龙乡人民政府
	35.10 
	18.40 
	2.00 
	2.00 
	57.50 
	75.66 

	11
	松潘县防震减灾局
	34.23 
	18.40 
	2.00 
	2.00 
	56.63 
	74.51 

	12
	松潘县镇江关镇人民政府
	31.55 
	19.04 
	2.00 
	2.00 
	54.59 
	71.83 

	13
	松潘县毛尔盖镇人民政府
	32.23 
	18.10 
	2.00 
	2.00 
	54.33 
	71.49 

	14
	松潘县镇坪乡人民政府
	32.73 
	19.10 
	2.00 
	0.00 
	53.83 
	70.83 

	15
	松潘县司法局
	32.89 
	18.40 
	2.00 
	0.00 
	53.29 
	70.12 

	16
	松潘县自然资源局
	29.59 
	18.55 
	2.00 
	2.00 
	52.14 
	68.61 

	17
	松潘县乡村振兴局
	31.37 
	18.67 
	2.00 
	0.00 
	52.04 
	68.47 

	18
	松潘县十里乡人民政府
	30.00 
	19.05 
	2.00 
	0.00 
	51.05 
	67.17 

	19
	松潘县应急管理局
	30.04 
	18.40 
	2.00 
	0.00 
	50.44 
	66.37 

	20
	松潘县人民医院
	26.80 
	18.66 
	2.00 
	2.00 
	49.46 
	65.08 

	21
	松潘县公安局
	24.91 
	18.73 
	2.00 
	0.00 
	45.64 
	60.05 


表13-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无专项）
	序号
	部门名称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一无专项（80）
	绩效结果应用一无专项（10）
	自评质量（10）
	得分
	百分制换算得分

	1
	中共松潘县委党校
	47.43 
	2.00 
	2.00 
	51.43 
	71.43 

	2
	松潘县行政审批局
	46.76 
	2.00 
	2.00 
	50.76 
	70.50 

	3
	松潘县档案馆
	35.36 
	2.00 
	2.00 
	39.36 
	70.29 

	4
	中共松潘县委政法委员会
	45.24 
	2.00 
	2.00 
	49.24 
	68.39 

	5
	松潘县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
	46.10 
	2.00 
	0.00 
	48.10 
	66.81 

	6
	松潘县妇女联合会
	45.68 
	2.00 
	0.00 
	47.68 
	66.22 

	7
	中共松潘县委统战部
	34.61 
	2.00 
	0.00 
	36.61 
	65.38 

	8
	松潘县统计局
	32.44 
	2.00 
	0.00 
	34.44 
	47.83 

	平均得分
	41.70 
	2.00 
	1.00 
	44.70 
	65.86 

	部门整体支出平均得分
	54.25
	72.42


四、现场评价发现的问题
（一）项目支出
本次绩效评价项目支出共发现问题75个，其中项目管理方面42个、财务收支方面12个、内部控制方面4个、项目效益方面17个。

1、项目管理方面（42个）

主要涉及合同签订不规范、合同要素不齐全、后期管护不到位、审核把关不到位、生态护林员出勤天数不足、生态护林员考核路径不一致、事前论证不充分、提前发放高龄津贴等问题。
（1）变更实施内容无变更文件

松潘县教育局实施的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项目：根据岷江等三所学校维修改造项目工程量清单，进安小学校训墙浮雕建设为玻璃钢浮雕，实际建设材质为水泥，且无实施内容变更文件。
（2）高龄津贴漏发

松潘县民政局实施的老龄事务项目：经翻阅高龄津贴发放花名册，发现存在1名90岁老人2021年4-6月只发放了2个月高龄津贴的情况，漏发2021年4月未提标时高龄津贴80.00元。
（3）工程送审金额与施工单位工程进度说明金额不一致

松潘县生态环境局实施的2021年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工程送审金额与施工单位工程进度说明金额不一致，垃圾焚烧池审定金额高于施工单位工程进度说明金额。根据2020年10月15日四川金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进度说明》，该工程于2020年6月27日进场施工，至2020年8月15日，已完成全部水管网及污水管网安装工程、井池、混泥土坝子恢复、厕所水施工、绿化、入户净化器等工程，总工程完成量达到1,269,947.00元，其中厕所32,000.00元、垃圾焚烧池124,770.00元、市政工程1,113,177.00元。根据2020年12月15日《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核报告》，工程送审金额为1,476,199.00元，审定金额为1,123,505.51元，其中垃圾焚烧池审定金额为148,125.75元。根据2020年12月15日《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审核报告》，完成情况为2020年6月27日到2020年8月15日完成全部给水管网及污水管网安装工程、井池、混凝土坝子恢复、厕所水施工、绿化入户净化器工程等，对该项目在松潘县特大山洪中受损的部分进行审核。

（4）合同签订不规范

如：松潘县公安局实施的川主寺镇“平安松潘”视频监控项目经费项目：经查，松潘县政府采购办公室于2016年7月21日向中国移动公司松潘分公司下达中标通知书，约定在5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逾期将取消中标资格，该项目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

松潘县水务局实施的2020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防汛救灾项目：该项目的《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试验委托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均未填写合同签订日期。
（5）后期管护不到位

如：松潘县川主寺镇人民政府实施的“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经现场查看，尕米寺圣水植树70棵，覆盖青苔500平方米和元坝子广场地砖存在后期管护不到位问题。
（6）审核把关不到位

松潘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局实施的2021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项目：经现场查阅资料，发现存在同一个人的死亡证明上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导致松潘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局多支付5个月养老金。松潘县毛儿盖镇索花村村民纳么磋（身份证号513224192306203825）提供给松潘县民政局的证明显示于2021年3月死亡，提供给松潘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局的证明显示于2021年8月死亡，导致松潘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局按照110.00元/月的标准多发放5个月养老保险金合计550.00元。
（7）生态护林员出勤天数不足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根据十里回族乡森林草原防火巡查记录表，2021年9月份出勤13天，未达15天。
（8）生态护林员考核路径不一致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根据十里乡生态护林（草）员年终考核表，考勤情况“生态护林（草）员必须根据合同规定开展管护工作，管护工作必须全时段进行，个人按时按量出勤，不得少于15天，防火期不少于22天”，与文件要求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必须每天上岗规定不符。
（9）事前论证不充分

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实施的松潘县乡村振兴提升改造建设项目：《松潘县乡村振兴提升改造建设项目可研报告》中，松潘县川主寺镇牧场村观景平台计划修建玻璃观景平台占地面积约324.00平方米，松潘县镇坪乡麦吉村观景平台计划修建玻璃观景平台占地面积约111.28平方米，因事前论证不够充分，未考虑到建设点位海拔较高，玻璃观景台可能会造成游客身体不适的情况，因此在实际建设中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减少了玻璃平台的建设面积，松潘县川主寺镇牧场村实际建设玻璃平台面积约30平方米，松潘县镇坪乡麦吉村实际建设玻璃平台16平方米。
（10）提前发放高龄津贴

松潘县民政局实施的老龄事务项目：经翻阅高龄津贴发放花名册，发现存在1名老人未满80周岁，提前发放高龄津贴80.00元。
（11）未严格执行考核标准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经翻阅十里回族乡生态护林员考核资料，发现存在考勤天数不足15天却未在年终考核评分表中扣分的情况，未严格执行考核标准。
（12）项目完成不及时

如：松潘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的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四川松潘.岷江源湿地公园项目（一期））：根据松潘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力方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该项目计划竣工日期为2021年7月31日，松潘县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参建单位于2022年6月17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实际完工时间晚于计划完工时间。
（13）项目验收单要素不全

如：松潘县民政局实施的2021年省级财政民政事业补助资金（进安镇牟尼沟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更新）项目：牟尼沟村厕所维修维护改造项目，进安镇牟尼沟村民委员会于2021年5月28日同尕让彭措签订进安镇牟尼沟村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补短板厕所维修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工程验收及保修期要求：实行施工方自检、村委会、镇政府监督制度，最后以县级部门验收为准。进安镇牟尼沟村补短板厕所维修建设项目县级验收表上无县级验收意见、验收时间、县级相关部门签字、签章。
（14）项目执行不规范

如：松潘县残疾人联合会实施的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省级一般公共预算）：经查看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创业）直补对象的申请资料，其中岳光翠、王玉国、余忠梅、张世平四人的申请审批表未填写项目内容一栏，受益对象的灵活就业方向未知。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巡护天数不足、巡护记录填写不规范。经查看巡山护林日记，发现存在巡护天数不足要求的情况，5月巡护16天、10月巡护9天；存在森林巡护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的情况，记录上只填写了日期，未填写其他相关内容。
松潘县岷江乡人民政府实施的松潘县2021年“三域一居”六化三整治岷江乡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该项目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21年4月8日开工，但2021年4月20日松潘县岷江乡人民政府才通过会议确定了实施单位。
松潘岷益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实施的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镇江关五里堡综合服务站提升改造项目）：五里堡服务区提升改造项目于2021年7月31日完工，截至2022年10月8日，尚未开展项目竣工结算审核以及财务决算审核，工程款已按照签订合同价3,223,600.00元的97%支付3,129,812.00元。
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实施的2020年部分村厕所提升改造（六化三整治）项目：2021年7月15日，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四川哲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修建小河镇丰河村公厕及浴室35.05㎡、小姓乡碑子寺村公厕及浴室57.41㎡、下八寨乡格丫村公厕及浴室35.05㎡、燕云乡卡龙村公厕及浴室57.41㎡、大姓乡云昌村公厕及浴室57.41㎡、红土镇热窝村公厕及浴室57.41㎡，建设化粪池等排污设施，配套设施设备，共计修建公厕及浴室299.74㎡。

截至2021年10月8日，实际完成修建小河镇丰河村公厕及浴室35.05㎡、小姓乡碑子寺村公厕及浴室57.41㎡、下八寨乡格丫村公厕及浴室35.05㎡、燕云乡卡龙村公厕及浴室57.41㎡、大姓乡云昌村公厕及浴室57.41㎡、红土镇热窝村公厕及浴室57.41㎡，共计修建公厕及浴室299.74㎡。
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松潘县乡村振兴建设项目（黄胜关村）于2021年9月23日完工，截至2022年10月8日，尚未开展项目竣工结算审核以及财务决算审核，工程款已按照签订合同价2,610,000.00元的100.00%支付2,610,000.00元。松潘县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云屯村）于2021年10月18日完工，截至2022年10月8日，尚未开展项目竣工结算审核以及财务决算审核，工程款已按照签订合同价1,970,000.00元的100.00%支付1,970,000.00元。
（15）项目资金使用不规范

如：松潘县残疾人联合会实施的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中央彩票公益金）：松潘县残疾人联合会将105,000.00元用于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补助21户，每户补助5,000.00元。不符合《残疾人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实施方案》中“标准：每户无障碍改造标准不低于6,000.00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3,500.00元，地方匹配资金不低于2,500.00元”的规定，补助标准未达到实施方案要求，也未配套地方资金。
松潘县卫生健康局实施的乡镇卫生院医疗废弃物处理设备购置经费项目：根据《松潘县卫生健康局乡镇卫生院污水、医废处理设施设备建设方案》，16个乡镇卫生院（包含分院）均需购置医废焚烧炉。松潘县卫生健康局于2021年6月4日向松潘县人民政府提出关于解决乡镇卫生院污物处理设备购置经费的请示，由于污物必须在封闭的环保热解炉中处理，不允许露天焚烧，需购置环保热解炉。松潘县财政局于2021年6月28日下达松潘县卫生健康局730,000.00元，实际该笔资金用于购置焚烧炉、采购油桶、卫生院维修等方面。
镇坪乡、镇江关镇、岷江乡、安宏乡、青云镇、十里回族乡共计6个乡镇人民政府实施的三域一居环境整治县级部分项目：松潘县镇江关镇在申请拨付工程款时，除都江堰市大为市政设备经营部外，其他施工方均未提供决（结）算审核和工程量复核结果以及经各方确认的用工清单（天数）、工程量、材料采购相关凭证等依据。
（16）宣传不到位

松潘县民政局实施的老龄事务项目：经分析高龄津贴发放花名册，发现存在满90周岁或100周岁未及时提标的情况，发现存在2021年满80周岁老年人未及时纳入高龄津贴保障范围的情况。
2、财务收支方面（12个）

主要涉及报销无领导审批、不合规发票报账、凭证上未填写相关内容、无支付会议纪要、支付凭证附件要素不等问题。

（1）报销无领导审批

松潘县青云镇人民政府实施的新建清真屠宰场项目：项目三笔支付凭证附件中报销凭证上均无经办人、会计、出纳签字；松潘县财政资金统一报销（明细）凭证上均只填写了时间、未填写其他相关内容。

（2）不合规发票报账

松潘县青云镇人民政府实施的“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2021年7月第12号凭证附件中发票上未加盖单位发票专用章。

（3）凭证上未填写相关内容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度黄河上游水源涵养补给区综合治理项目：2022年5月第71号凭证和2022年6月第30号凭证，附件中的松潘县财政局资金统一报销（明细）凭证上未填写相关内容。

松潘县青云镇人民政府实施的环境整改治理工作经费项目：2021年12月第12号凭证中报销凭证上无经办人、会计、出纳签字，且松潘县财政资金统一报销（明细）凭证上只填写了日期，未填写其他相关内容。
（4）无支付会议纪要

松潘县民政局实施的2021年省级财政民政事业补助资金（进安镇牟尼沟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更新）：资金支付均无支付会议纪要。《松潘县民政局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第三十七条 费用报销程序：（三）分管业务领导、办公室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对于30,000.00元以下的项目由分管财务领导审批，对于30,000.00元以上的项目报局党组会审议通过后，会计进行账务处理。

（5）支付凭证附件要素不齐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2021年12月第33号凭证支天保职工12月工资，附件中松潘县财政资金统一报销（明细）凭证为空白凭证。

（6）资金分配不合规

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松潘县财政局以松财函〔2021〕1382号下达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资金3,870,000.00元，用于黄胜关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提升项目、云屯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提升项目，该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村容村貌综合整治、街区环境提升、庭院梳理、节点建筑小品打造、道路绿化亮化等内容，提升农牧民生活品质，展现农村生态魅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打造舒适、整洁、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和特色集镇，提升松潘县对外形象。

（7）资金使用不规范

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实施的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全域旅游规范化建设项目）：2021年8月4日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支付松潘县全域旅游规范化建设项目预付款617,100.00元（合同价30%），收款方为绵阳蜀乐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6月10日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与绵阳蜀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合同约定服务费支付方式为：验收合格后在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松潘县全域旅游规范化建设项目验收报告显示，该项目实际于2021年9月2日经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验收合格。

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实施的2021年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中央、省、州专项资金项目：经查，截至2021年12月31日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已拨付项目资金1,047,817.29元，剩余资金92,182.71元。其中884,596.00元用于各乡镇文化站，163,221.29元用于文化馆、图书馆及活动经费。

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黄胜关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提升项目、云屯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提升项目在申请拨付工程款时均未提供决（结）算审核和工程量复核结果以及经各方确认的用工清单（天数）、工程量、材料采购相关凭证等依据。

（8）资金使用不及时

松潘县公安局实施的城区“平安松潘”全球眼监控项目经费：经查，松潘县公安局天网升级服务采购项目于2020年5月验收完工，并于2021年12月10日支付完成点位2021年租赁费。根据《松潘县公安局天网升级服务采购项目合同》，每年款项在11月30日前完成支付，实际支付时间晚于计划时间。

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实施的2021年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中央、省、州专项资金：经抽查。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已拨付十里乡文化站免费开放经费55,000.00元，截至2022年10月8日十里乡文化站暂未使用该笔经费。

2021年5月27日阿坝州财政局 阿坝州文体旅局《关于下达2021年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中央、省、州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阿州财教〔2021〕27号），下达松潘县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免开资金中、省、州级资金1,140,000.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资金已使用1,047,817.00元、剩余资金92,182.71元、结余资金0元、上缴财政0.00元。

3、内部控制方面（4个）

主要涉及审批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1）审批程序不规范
松潘县安宏乡人民政府实施的“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经查，国道213安宏沿线堡坎墙面彩绘项目《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保障审批表（拨款申请书）》无分管领导审批签字。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2021年10月第84号凭证支天保职工11月工资，附件中松潘县财政资金统一报销凭证上无财务负责人签字。

松潘县水务局实施的2020年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安排防汛救灾项目：支付四川佳溢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款267,552.88元的附件中，松潘县建设项目资金支付审批单上无建设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

松潘县水务局实施的进安镇岷江河堤工程县级配套项目：2021年1月第1号凭证，支付成都圣蓝达环保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进安堤防环评报告编制费75,000.00元，附件中松潘县2020年进安堤防工程支付审批单上无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
4、项目效益方面（17个）

主要涉及设备闲置未使用、项目效益不佳、熊猫护林员APP上线率不高、质量问题等问题。

（1）设备闲置未使用

松潘县进安镇人民政府实施的伊美佳清真牛羊肉市场有限责任公司集体产业发展建设项目：经现场查看，该项目新做的拉牛推车2个均处于闲置未使用状态。
（2）项目效益不佳

如：松潘县进安镇人民政府实施的“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松潘县民政局实施的2021年省级财政民政事业补助资金（进安镇牟尼沟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及设备购置更新）：经实地调查，牟尼沟村党群服务中心厕所水龙头均损坏，无法使用；日间照料中心健身房墙体沁水、脱落。日间照料中心处于关闭状态，使用率不高。牟尼沟村党群服务中心女厕所天花板破损；日间照料中心踢脚线取暖器只剩1台，有2台在消防队，有1台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室。
松潘县融媒体中心实施的松潘县融媒体中心提升改造项目：“智慧松潘APP”使用率不高、群众参与度不高。截至绩效评价日2022年10月8日，“我有话说”模块共有1人发布了1条信息，“随手拍”模块共有17人发布了27条信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模块共发布了1条信息，“慢直播”模块共直播了4次。
松潘县卫生健康局实施的乡镇卫生院医疗废弃物处理设备购置经费：经实地查看，红土中心卫生院焚烧炉点火开关无法使用，采用添加少量柴油的方式手动点火；小姓乡卫生院焚烧炉炉门把手烧毁，无法使用，不能紧闭炉门。个别卫生院由于业务较少，产生的医疗废弃物不多，焚烧炉使用频率低。

经实地查看，乡镇卫生院焚烧炉排气筒高度均不足20m，且焚烧炉均只有点火开关，无监测系统、报警系统等，不符合医疗废物焚烧炉技术要求。
松潘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实施的松潘县公路沿线旅游厕所整治提升资金：经现场查看，川主寺镇、县客运中心、县游人中心的旅游厕所运行状况正常。镇江关镇旅游厕所、镇坪乡川香阁旅游厕所因疫情原因未开放，无法实现公共旅游厕所的计划效益。
松潘县镇江关生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实施的2020年洪涝灾害恢复重建项目：经实地调查，21套溯源设备中，一部分溯源设备因位置分布不合理导致数据无法接收、一部分溯源设备因未使用无法产生数据、一部分设备产生的数据因农户不理解导致未被实际利用。
（3）熊猫护林员APP上线率不高

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项目：抽查护林员APP上线率情况，防火期内，2021年4月1日上线率为66%，2021年4月15日上线率为63%，2021年4月30日上线率为62%；防火期外，2021年9月1日上线率为44%，2021年9月15日上线率为43%，2021年9月30日上线率为45%。

（4）质量问题

松潘县青云镇人民政府实施的“三域一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经实地调查，发现红花屯社区铁路桥桥洞和雄山村铁路桥桥洞均存在墙面出现起裂现象。
（二）财政政策支出
本次绩效评价财政政策支出共发现问题5个，其中项目管理方面1个、财务收支方面3个、内部控制方面1个。

1、项目管理方面（1个）

主要涉及未按政策制度执行问题。

（1）未按政策制度执行
松潘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9〕38号，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16-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实际直接将就业见习补贴打给个人。

2、内部控制方面（1个）

主要涉及返乡农民工创业补贴审核未到位问题。

（1）返乡农民工创业补贴审核未到位
松潘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松潘县返乡农民工一次性创业补贴申报表上未填写申请日期，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为2021年4月15日，同意申报审批时间为2021年10月8日，不足6个月。
3、财务收支方面（3个）

主要涉及不合规发票报账、附件不齐全、生活补贴发放不规范等问题。

（1）不合规发票报账
松潘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2021年8月第6号凭证，支付驾驶补贴（C照）372,000.00元，附件中发票上未加盖发票专用章；2021年8月第7号凭证，支付驾驶补贴（B照）82,500.00元，附件中发票上未加盖发票专用章；2021年10月第8号凭证，支付第三批驾驶补贴212,000.00元，附件中发票上未加盖发票专用章；2021年11月第3号凭证，支付佳美培训学校128,800.00元，附件中发票上未加盖发票专用章。

（2）附件不齐全
松潘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2021年11月第3号凭证，支付佳美培训学校128,800.00元，附件中发票金额为9,600.00元；2021年12月第19号凭证，支付3人第三批驾驶补贴6,000.00元，附件中只有2人的发票。

（3）生活补贴发放不规范
松潘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局实施的2021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项目：存在未参加培训仍发放了生活补贴的情况，2021年松潘县美容师技能培训学院签到表上签到了11天，实际按12天培训天数发放生活补贴。

（三）行政运行支出
本次绩效评价行政运行支出共发现问题3个，其中项目管理方面1个、财务收支方面2个。

1、项目管理方面（1个）

主要涉及项目实施不规范问题。

（1）项目实施不规范
松潘县自然资源局实施的专职监测项目：该项目群测群防专职监测员中白登友、党德生、陈安弟、况么、余洪凯、黎加书、张福林、马吉荣、马仲强、魏白文、更尕见磋、哇色、林玛邓增、纳戈、甲修、周祥礼共计16人年龄均在60岁以上。

2、财务收支方面（2个）

主要涉及资金分配不科学、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

（1）资金分配不科学
松潘县给排水总厂实施的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松潘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和川主寺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政府性投资项目第二批））：根据《阿坝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阿州财预〔2020〕72号）要求，经松潘县人民政府审核，松潘县财政局以松财函〔2021〕0384号附1号文下达松潘县给排水总厂松潘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和川主寺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3,500,000.00元。

（2）财务管理不规范
松潘县给排水总厂实施的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松潘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和川主寺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政府性投资项目第二批））：经现场查看资料，松潘县给排水总厂未设置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性帐簿。

（四）部门整体支出
本次绩效评价部门整体共发现问题517个，其中财务收支方面136个、内部控制方面349个，资产管理方面18个、专项预算项目方面14个。
1、财务收支方面（136个）

主要涉及多报销、无发票报销、附件不齐、现金支付、未批先付、未建立工会账户等136个问题。

多报销（涉及金额共0.8052万元）

如：松潘县发展和改革局：2021年11月22号凭证，支付刘志坤差旅费925.00元，其中2021年11月16日至11月17日到白羊乡灾后重建监督检查报销住宿费（2人）600.00元；超标准报销住宿费300.00元。

2022年3月14、18、21号凭证，支付刘志坤差旅费4,317.00元；《差旅费报销单》记录显示2022年3月2日至3月4日到北川报销住宿费2,552.00元，根据《公务用车派车单》记录2021年3月2日至3月4日实为到白羊乡水电检查、百川住宿，超标准报销住宿费1,202.00元。

松潘县公安局：2022年5月24日支干警出差住宿费等55,444.00元；其中陈应全、贾建、徐加涛、罗玉龙一行4人2022年5月10日至5月14日到小河、保养检查派出所基础工作报销住宿费3,100.00元，超标准报销住宿费580.00元（按一般工作人员下乡有票报销150.00元/天、正副县级及相当职务人员180.00元核减）。周烁、马任雄、苏小乙一行3人2022年4月29日至4月30日到白羊乡下乡勘点天网报销住宿费654.00元，超标准报销住宿费204.00元（按一般工作人员下乡有票报销住宿费150.00元/天核减），合计超标准784.00元。

松潘县应急管理局：2022年6月26号凭证，支应急局陈永权、茸吉他、杨伟、袁野、何凌等差旅费4,800.00元；其中陈永权、杨伟、袁野、何凌一行4人2022年5月13日至5月15日到小河、白羊开展工作报销生活补助1,440.00元、无票报销住宿费1,440.00元（生活补助120.00元/天/人、住宿费住宿费300.00元/天/人），超标准报销生活补助720.00元、住宿费720.00元。

非税收入未上缴财政

松潘县自然资源局：经查2021年科目余额表，科目2103应缴财政款年末余额23,400.00元，为2021年11月67号凭证收到张磊罚款，借：银行存款-基本户-零余额户 贷：应缴财政款，会计核算错误应将该笔款项计入应缴国库款。

松潘县镇江关镇人民政府：2021年3月第33号凭证收到农村信用社利息收入2,699.73元，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 ，收到利息收入未上缴财政。
无发票报销方面
松潘县黄龙乡人民政府：2021年2月第12号凭证支付乡政府电费16,000.00元，后附电费报销原始票据为《四川电力缴费凭证》非发票，无票报销。

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1年3月24号凭证，支何虎成村镇建设统计年报培训差旅费1,740.00元；根据《四川省村镇建设协会关于举办2020年村正建设统计年报培训班的通知》第四条其他事项第三点发票开具“本次培训报到和食宿安排由西亚会务公司统一承办，并开具食宿发票；培训费发票由四川省村镇建设协会开具”；其中报销生活补助、住宿费共计940.00元无相应食宿发票。
2、内部控制方面（349个）

主要涉及报销不及时、审批不规范、会计核算不规范、出差审批不规范、报账资料不规范、会计凭证装订不及时、公务接待不规范、公务接待“三单”不全、公务车未定点维修、“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执行不到位等349个问题。

报销不及时

如：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2021年4月第44号凭证支付高万峰2020年7月28日至2021年3月2日下乡补助2,175.00元，其中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下乡补助900.00元于2021年3月报销，财务报销不及时。

2021年6月第7号凭证支付袁春桂等5人出差补助4,875.00元，后附审批单报销2020年6月至12月松潘境内补助差旅费，支付日期为2021年6月1日，财务报销不及时。

松潘县黄龙乡人民政府：2021年3月第14号凭证支付吴显俊2020年下半年差旅费2,500.00元，后附差旅费报销明细表，报销吴显俊2020年6月4日至2020年12月30日差旅费，报销不及时。
接待人数超标

如：中共松潘县委党校：2021年9月第6号凭证，报销州委党校办质量评估接待费1,372.00元，附件《中共松潘县党委党校公务接待审批单》无相关领导审批签字，接待来宾9人，就餐人数12人。

中共松潘县委统战部：2021年8月第9号凭证，报销公务接待费1200.00元，附件《中共松潘县委统战部办公室电话记录》无领导审批签字，2021年7月21日接待来宾7人，陪同人数6人。

报账资料不规范

如：松潘县档案馆：2021年4月第14号凭证，报销松潘县档案馆2021年第1季度下乡差旅费4,350.00元，附件<差旅费报销单>无相关负责人签字，《下乡登记表》无相关审核签字。

松潘县司法局：2021年9月第3号凭证，报销燃油费2,155.11元，附件无《松潘县司法局公务用车出车登记表》。

审批不规范

如：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2021年5月第10号凭证支付差旅费1,470.00元，后附《单位干部公务出差（派遣）审批单》出差日期为2021年4月18日至2021年4月20日，出差地点为成都，审批日起为2021年4月21日，审批日期在出差日期之后。

松潘县自然资源局：报销孟英俊2021年1月7日至12日到成都差旅费2,250.00元，附件无出差审批单。

松潘县镇江关镇人民政府：2021年2月25号凭证支付马鹏差旅费1,350.00元，后附差旅费报销单填写为生活补助75.00元，根据《松潘县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2016〕14号）文件规定，县内出差生活费按50.00元/天，派车出差公杂费按25.00元/天报销。经查2021全年凭证均填写为生活补助75.00元，未将生活补助与公杂费分开填报。

未定点维修
如：中共松潘县委政法委员会：2022年5月11日报销车辆维修费11,800.00元，维修单位为郫都区欣迪克汽车服务部，未在定点单位进行车辆维修。

松潘县红土镇人民政府：2021年12月第51号凭证支付公务用车维修费用22,000.00元，后附送修单显示2021年10月30日川U89011修车费用为1,500.00元，2021年11月4日川U6820B修车费用为260.00元，2021年11月8日川U89011修车费用为5,960.00元，2021年11月14日川UCD1-95修车费用420.00元，2021年11月29日川U801011支付修车费用6,900.00元，涉及金额1,5040.00元，修车地点为松潘县合盛汽车修理厂。

3、资产管理方面（18个）

固定资产未入账、资产账账不符等18个问题。
（1）固定资产未入账

如：松潘县自然资源局：2021年12月第93号凭证支付县级能力装备购置费用43,800.00元，2021年10月26号松潘县自然资源局与成都腾云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协议，采购单兵便携式无人机（大疆御2）1套加配件43,800.00元，未计入固定资产。

松潘县乡村振兴局：2021年4月第5号凭证支付采购一台凭证装订机费用3,499.00元，2021年4月8日签订资产采购合同，会计处理为借：零余额用款额度 贷：公共拨款预算拨款-项目支出，经查松潘县现存振兴局固定资产明细账，2021年末增加固定资产。采购凭证装订机未计入固定资产核算。

（2）资产账账不符

如：松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截至2021年年末松潘县住建局固定资产卡片账总价值为1,899,327.85元，固定资产账簿记载数据为1,605,367.85元，差异数293,960.00元。

松潘县公安局：截至2021年年末松潘县公安局固定资产卡片账总价值为132,571,196.00元，固定资产账簿记载数据为132,501,458.00元，差异数69,738.00元。

4、专项预算项目方面（14个）

（1）资金结余方面
如：松潘县交通运输局：吴家梁村至燕子坪村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项目资金到位资金532.00元，资金到位率100%。截至2021年12元31日项目共计完成支出336.17万元；资金结余结转率36.81%。

（2）项目管理方面
如：松潘县十里乡人民政府：2021年12月第2号凭证支付高屯子村公共服务运行经费，其中支付挖掘机租赁费20,000.00元，单价为200.00元/小时，共100小时，后附资料无挖掘机考勤表。
五、本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价报告仅限于松潘县财政局和国家相关部门了解该项目评价绩效情况之用。未经相关机构同意，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本评价结果对外公布。

附件1：松潘县2022年绩效评价问题清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附件2：松潘县2022年绩效评价问题清单（财政政策支出绩效评价）

附件3：松潘县2022年绩效评价问题清单（行政运行支出绩效评价）

附件4：松潘县2022年绩效评价问题清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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